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聿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聿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

聿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
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
聿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
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聿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履行相关义务。

杭州聿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
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
告之日起向杭州聿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
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聿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4月30日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6]年[2]月[28]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

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李英
洪珊
傅永琳
张浩
吕妙生
骆永达
石晓萍
张霞
孙仁华
徐军民
陈孔聪
沈雅娟
吴国华
来建川
赵春丽
黄华平
王单锋
何国生
杨利
石张锦
王孝斌
陈子春
余标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7150000
1160000
1120000
2400000
2860000
1850000
2000000
800000
1300000
1650000
1150000
1450000
1190000
1660000
1550000
1980000
2000000
1680000
1800000
1500000
1170000
1990000
800000
42210000.00

账面利息
555758.68
43567.83
59019.68
121904.72
165632.34
128959.32
322634.95
33361.43
80251.02
114256.21
52459.18
80484.03
58808.84
183639.83
23824.11
158109.65
70330.74
126689.58
77994.85
113981.85
86405.72
40032.91
117133.62
2815241.09

本息合计
7705758.68
1203567.83
1179019.68
2521904.72
3025632.34
1978959.32
2322634.95
833361.43
1380251.02
1764256.21
1202459.18
1530484.03
1248808.84
1843639.83
1573824.11
2138109.65
2070330.74
1806689.58
1877994.85
1613981.85
1256405.72
2030032.91
917133.62
45025241.09

担保情况
由杨汛桥镇江湾绿园21幢02室共计295.37平方米商品房、御和园7幢二单元905室共计88.8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杨耀星保证担保
由余杭区中泰街道清水湾别墅山水苑2幢3单元903室共计66.1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爱民路5幢三单元302室共计65.6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刘朝兰保证担保
由浣东街道中央华府19幢012702共计168.2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康乐新村19幢1单元201室共计92.5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吕茶灵保证担保
由陶朱街道陶居苑二期12幢020901共计140.1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陈遥保证担保
由凯旋新村4幢123号506室共计51.1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李樑保证担保
由暨阳街道广安新村10幢2单元603室共计81.4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暨南街道联想科技城5幢020404室共计132.6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姚小丽保证担保
由后珠辰秀嘉园1幢4单元902室共计93.66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杜萍保证担保
由绍兴袍江金湖湾小区26幢二单元1604室共计93.7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萧山区新塘街道广泽小区80幢2单元1503室共计74.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王继宏保证担保
由陶朱街道龙山豪庭69幢020901共计122.2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赵国宁保证担保
由萧山区新塘街道广泽小区77幢1单元1103室共计76.16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金华市婺城区德胜街658号金湖雅苑13幢2-1303室共计110.8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欢乐城揽悦轩4幢2单元2502室共计86.4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单凰朝保证担保
由华舍街道锦秀河山花园15幢2003室共计126.5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竹海水韵花园春风里4幢2单元701室共计86.2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青春时代华庭9幢2单元1703室共计72.3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郭江慧保证担保
由陶朱街道银泰小区15幢011703室共计157.5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陈志滨保证担保
由郡枫绿园东区6幢2单元502室共计63.16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金华市李渔东路1833号东华家园4幢501室共计155.82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程苏芳保证担保
由萧山区蜀山街道广元公寓13幢2单元2302室共计72.5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许桂美保证担保

备注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借款人

杭州赛俊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纳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杭州宰旭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晟噢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卢茵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旭泽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杭州家乡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雪尔丹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南宋粮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杭州阿法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有问必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派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浓思迪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7,839,913.83

6,966,300.00
1,649,901.87
1,599,999.00
1,030,000.00
5,485,482.52
9,999,999.80
3,266,364.39
5,600,000.00
1,340,000.00

9,999,999.73

3,737,499.48
4,799,999.00
63,315,459.62

累计欠息

693,354.95

1,665,079.92
125,889.92
126,395.17
89,766.92
671,518.18
870,277.28
8,125,976.53
652,616.76
263,479.82

1,512,214.21

618,133.63
623,211.44
16,037,914.73

费用

32,264.98

10,000.00
33,000.00
32,000.00
23,000.00
0.00
113,963.00
0.00
15,000.00
45,298.97

20,000.00

47,000.00
43,000.00
414,526.95

抵押物
抵押物1：杭州赛俊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旭润和府12-2号商铺，建筑面积482.14平方米；
抵押物2：杭州赛俊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旭润和府11-7号商铺，建筑面积104.2平方米
/
凌挺峰名下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苑路309号水岸青云彩云苑17号604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34.6平方米
李莉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20号1幢6单元402室的住宅，建筑面积58.56平方米
金双虎名下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田园公寓13幢2单元1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57.46平方米
胡茜、陆翔名下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沁园雅舍7幢1单元4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38.51平方米
王钢、胡楠楠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和家园景和园19幢1单元5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311.78平方米
/
赵燕名下位于杭州市滟澜星座2幢B130室、B132室、B133室、B134室的商铺，建筑面积360.28平方米
徐晓婷名下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城中花园2（2幢602）的住宅，建筑面积123.35平方米
抵押物1：项总涛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西溪山庄芳华苑10幢2单元11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86.31平方米；
抵押物2：杨祺名下位于杭州市莫干山路425号（瑞祺大厦）13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73.71平方米
张烈虎、屠青青名下位于杭州市武林门新村2幢3单元4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64.59平方米
黄元纯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荷春里7-6号、7-7号、7-8号的商铺，建筑面积255.94平方米

保证人

徐心怡

顾婉歆、尹振亚、浙江纳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凌挺峰、汪宁宁
李莉
/
胡茜、陆翔
王钢、胡楠楠
干雪明、浙江浙北针纺城有限公司
赵燕
徐晓婷

项总涛、杨祺

张烈虎、屠青青、张天翼
黄元纯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
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
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
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
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联系人：夏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010569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

金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6年4月30日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的担
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以及其他法律确权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
10月1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杭州武林置业
有限公司

本金

1200000000

罚息

483448003.81

代垫费用

0

迟延履行金

20412000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保证人
蒋伟明
戚邦慧

抵质押物
杭州武林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33号、湖
墅南路26、28号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59751.7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中

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
《资产转让协议》，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联系电话：0571-88359630 赵先生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571-87836707滕经理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6年4月30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
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
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 2026 年 2 月 10 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6年2月1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院受理的郭持宝诉杭州越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
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一审案号为（2024）浙
0192民初8021号，经审理认定杭州越凡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侵害了郭持宝对涉
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署名权，遂判决杭州越凡
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赔
偿原告郭宝持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12000元并赔礼道
歉，被告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对被告杭州吴越画社有限
公司三门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郭宝持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
（2025）浙01民终14039号，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
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上诉人杭州越凡文化
艺术有限公司、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于2025

年12月13日前赔偿上诉人郭持宝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
用共计30000元；被上诉人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对被上
诉人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杭州越凡文化艺术有限公
司、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在涉案网站（www.
wuyueart.com）首页刊登赔礼道歉声明并保留5日，向上诉
人郭持宝赔礼道歉（内容及发布方式须经本院审核，若逾
期不履行或履行义务时间不足，本院将根据上诉人郭持宝
申请，由本院选择在杭州市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公布
本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上诉人杭州越凡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承担）。三、本案
纠纷就此了结，各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

杭州互联网法院特公布判决主要内容。
杭州互联网法院 2026年4月30日

郭持宝诉杭州越凡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州吴越画社有限公司、杭州吴越画社
有限公司三门分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判决主要内容

序号
1

2

债务人
苍南县港汇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苍南县国美印业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18.13

121.59

利息
216.97

295.42

利息基准日
2020/7/27

2021/5/20

代垫费用
-

0.5

保证人
苍南县国美印业有限公司、钱益修、宋爱华
龙港市新泰塑胶工业公司（曾用名:苍南县新泰
塑胶工业公司）、钱益拉、余彩蜜、钱升雨、陈彩
云、蔡勤富、夏孟钞、庞祥娟、李初算、周耀杉

抵(质)押物
无

无

根据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与胡海虹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
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胡海虹，
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胡海虹履行相关义务。

胡海虹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

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胡海虹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13566119168 特此公告。
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 胡海虹 2026年4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温州崛华贸易有限公司与胡海虹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如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的法律
规定计算出的截至基准日本息实际金额与上述金额不一
致的，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计算出的本息实际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清单中的担保
人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判决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借款人
林万成
朱式热
林正栋
谢横仟
郭传兴
黄凯旋
朱式成
李荣娒
包必进
包端忠
吴存忠
施相弟
孙正旺
吴存光
林孔立
王必珍
黄贤力
洪丽华
洪万省
陈宗淡
陈庆穿
许道总
谢炳瞩
杨苏华
林长妹
许海堂
洪作友
孙冲弟
苏智华
洪云松
王从兴
黄贤荣
杜爱芬

身份证号
3303811992******19
3303251980******11
3303251967******10
3303251960******19
3303251964******1X
3303251971******18
3303251978******12
3303251968******15
3303251964******19
3303251964******72
3303251958******18
3303251968******18
3303251968******11
3303251971******59
3303251968******14
3303251972******19
3303251954******19
3303251965******24
3303251982******50
3303251968******13
3303251976******14
3303251968******13
3303251977******14
3303251976******46
3303251965******23
3303251978******29
3303251962******18
3303251974******14
3303251958******17
3303251961******1X
3303811969******1X
3303251963******19
3303251976******44

合同号
20230419000301
20250520000209
20250605000304
20250616000210
20250617000211
20250630000212
20250711000214
20250916000215
20250918000216
20250918000217
20250922000309
20251215000314
20251222000219
202408160000404
202412300000146
202506050000123
202506060000124
202506100000125
202507110000129
202507290000131
202508040000132
202508280000134
202508290000136
202511260000137
202512040000140
202512050000142
202512080000143
202512110000403
202512240000145
202512260000146
202601080000101
202602020000102
202602050000105

本金余额（元）
172,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50,000
20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50,000
250,000
100,000
150,000
350,000
300,000
250000
300,000
100,000
200,000
39,800
200,000
250000
50,000
250000
50,000
300000
300,000
130,000
100,000
80,000
200,000

保证/抵押人
林发干
朱式熊
林正潘
蔡庆潘
郭余光
贾克东
蔡启海
洪良
包必袖
包连希
李展云

李荣娒
吴存光
陈焕良
张志良
黄贤华
苏智华
蔡晓东
吴义波
邱明祥
许宝弟
谢丙锡
范新新

林春香

孙冲弟
苏总兴
洪云舒

蔡玉弟

共同还款人
林孔立
蒋孟岑
黄益红
蔡林绸
刘静
管成蓬黄松华
蔡秀盈朱张凤
郑少林黄晓珍
叶林娒
包连希张郑娟
吴礼耀董碎英吴董淑
施小萍
郑少林许肖华
吴小娟温作盛
郑碎桃
王爱雪
谢翠妹
林长贤
叶平凡
黄小玲
戴翠微陈钦兰
蔡秀苹蔡玉燕
胡小微
林发琳杨昌余
杜宗柱
许良品
洪小初
黄祥利
吴珍潘吴英
姚爱莲张丽恒
谢小艳
洪友妹
杜纪村

特此公告，公告期限
为30天。

根据瑞安市马屿镇汇民
农村资金互助社与浙江瑞安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6年2月13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书》等相关债
权转让安排，瑞安市马屿镇
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将对下
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担
保人及共同还款人享有的借
款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
本金、利息、复利等）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
转让给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
后，与债权相关的所有权利
均由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具体债
权清单详见下表：

债权转让公告

瑞安市马屿镇汇民农村
资金互助社

浙江瑞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现公
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一）网络链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s://
www.kecheng.gov.cn（二）公众可前往如下单位查阅纸质报告
书：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衢州供电公司（地址：浙江省衢州
市新河沿6号，联系人：艾工；电话：0570-3841996）二、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请在上述网络连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
位。建设单位名称：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衢州供电公司收
件人：艾工；电话：0570-3841996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新河沿6
号；邮编：324000 邮箱：446438463@qq.com五、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日内。

2026年4月30日

国网浙江衢州500千伏芝信5869芝安5870线升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6年5月15日上午10：00（延
时除外）在中拍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
下列标的公开拍卖：一、拍卖标的：委托人持有的宁波奉化
多力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股权，起拍价:8万元，保证
金：3万元。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至2026年5
月14日，标的资料展示详情请到本公司进行查询。三、竞

买手续办理：竞买人（网络竞买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竞买人须于2026年5
月14日16：00前将拍卖保证金汇入到指定账户，并完成网
上报名手续。注：本标的的优先购买权人可登记参加竞
拍，必须在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办理报名手续，否则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咨询电话：15888031671联系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兴路762号1409室 未尽事宜详见
拍卖会专场资料 宁波永为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被执行人陈军伟在群聊中发多次发表“畜生”，“婊子
儿”等侮辱性的文字贬低申请人张斌锋的人格，当时群聊
人数1000多人。且群内有不少天玺小区业主，必然造成部
分业主对申请人张斌锋社会评价的降低，对申请人张斌锋

的名誉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被执行人陈军伟的行为构成
了对申请人张斌锋名誉权的侵害，本院依法作出民事判
决，责令被执行人陈军伟以书面形式在微信群聊“阳光群”
中向申请人张斌锋赔礼道歉，以恢复申请人张斌锋的名
誉。但被执行人陈军伟在本院判决后未履行判决内容，本
院特将上述判决内容予以公示，公告费用由被执行人陈军
伟负担。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6年4月30日

公告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24日裁定受理
湖州金沃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智仁
（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未能
接管湖州金沃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印章、证照、财务账册等
经营管理资料，现公告声明如下：

湖州金沃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法人印鉴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等经营管理资料全部作废。如有任何单位和
个人违法使用、冒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湖州金沃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4月30日

遗失公告遗失公告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27日裁定受理

湖州南浔康杰门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同日指定浙江
智仁（湖州）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
未能接管湖州南浔康杰门窗有限公司印章、证照、财务账
册等经营管理资料，现公告声明如下：

湖州南浔康杰门窗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法人印鉴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等经营管理资料全部作废。如有任何单位和
个人违法使用、冒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湖州南浔康杰门窗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4月30日

遗失公告
致:周柏煜、杨菲等

根据宣乐意与绍兴柯桥昌业针纺织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之约定，绍兴柯桥昌业针纺织有限公司已
将其享有的对周柏煜、杨菲等的债权即(2022)浙0603诉前
调确751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的未履行债权依法转让给了
宣乐意。现宣乐意系上述债权的合法债权人，自本通知函
送达之日起，请贵方直接向宣乐意履行相关债务。特此通
知!联系人:宣乐意，18105759886。

宣乐意 2026年4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

浙江海盐汇丰担保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各一枚，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4MA29H60M8M),以上遗失的证章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全部声明作废。

浙江海盐汇丰担保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6年4月30日

遗失公告

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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